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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113年第2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紀錄 
 

時間：民國113年8月21日（星期三）下午2時0分 

地點：市政大樓11樓吳三連廳 

主席：林奕華副市長、林冠伶專門委員（下午2時0分至2時10分代理主持） 

                  紀錄：賴虹慈 

出席委員：吳姿瑩委員、韓宜臻委員、邱浚祐委員、黃囇莉委員、許珍琳委員、

邱淑華委員 

出席人員：臺灣彩虹公民行動協會理事鄧霆、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監事黃義

筌、台灣同志運動發展協會理事長賴文偉、同志父母愛心協會召集

人趙正人、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執行長鄧筑媛、台灣伴侶權益

推動聯盟秘書長簡至潔、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倡議專員李欣、

同光同志長老教會幹事莊育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行銷部主任林俊

宏、台灣性別不明關懷協會理事長吳伊婷、台灣基地協會主任潘詠

祈、亞洲同志運動聯盟主席祁家威、民政局林冠伶專門委員、民政

局林峯裕科長、民政局楊鵬英專員、民政局張瑜庭股長、性別平等

辦公室洪芳婷聘用研究員、教育局吳文誌專門委員、教育局陳怡蓓

專員、教育局鐘文聰支援教師、教育局劉姮妤科員、衛生局游川杰

約聘組長、社會局姜齡瑛專員、社會局吳俊傑聘用輔導員、社會局

李恩心科員、勞動局曾宛婷股長、文化局李咏萱股長、警察局蘇文

紹組長、警察局李雅琦警員、人事處陳渤潮股長、公訓處鄭芳宜組

員、體育局林澍莛股長、觀傳局謝佳慧股長、觀傳局仇栢青股長、

觀傳局楊銘琦臨僱管理師、法務局鍾莉芳科長、法務局姚廷勲法務

專員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紀錄確認：同意備查。 

參、 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案號/案由 與會者發言摘要暨裁示事項 

1120404/ 

優化精進本

府第一線友

善同志社群

服務 /研議

市府空間展

民政局 

1. 為確實提升第一線為民服務人員對於同志及多元性別認

識與瞭解，於113年4月22日將本府「營造友善同志暨多

元性別環境實施計畫」修正草案及修正對照表，函請相

關機關提供修正意見。修正重點包含新增加強「教保服

務人員」性別平等教育；新增公務人員包含其他第一線

服務人員，並將訓練時數由每4年調整為每年；酌修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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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同志文化

特色 

(民政局/觀

光傳播局) 

訓人員範圍，以明確教育訓練對象；增訂警察局對所屬

分局及派出所辦理同志暨多元性別議題課程；另規範相

關機關每年至少提供1期以上實體或視訊研習課程，供

第一線服務人員參訓等。 

2. 為研議展現同志文化特色空間，本局於113年6月4日與

觀傳局討論，因臺北探索館後續將作為本府中繼辦公室

使用，較不宜設置長期展示空間；臺北城市博物館則將

依未來整體規劃設計，評估將同志文化主題融入可行

性；另西門町遊客中心觀傳局已規劃委外標租。 

觀光傳播局 

因西門町遊客中心本局僅權管部分空間，且遊客中心係以

服務旅客為宗旨，因此招標需求仍以旅客服務相關措施為

主，並由投標廠商依需求創意設計規劃；對於空間融入展

示同志文化特色，宜待後續得標廠商確認後再洽詢可行

性。 

林冠伶專

門委員 

代理主席

裁示 

1. 請民政局依案研擬修正本府營造友善同志暨多元性別環

境實施計畫。 

2. 有關市府空間展現同志文化特色部分持續列管，請民政

局與觀傳局以短中期、長期目標研議相關規劃可行性。 

1120801/ 

協助各校理

解與落實學

生入住宿舍

性別友善作

法 

(教育局) 

教育局 

1. 本局於113年3月29日針對本市設置宿舍之學校辦理「臺

北市113年度性別友善宿舍教師研習計畫」，提升宿舍專

責單位及人員的尊重多元性別素養，也針對現有閒置空

間，規劃提供給性別友善需求的人可申請使用、性別友

善廁所及不分性別之交誼廳等措施。 

2. 經洽本市包含市立大學，共14校設置宿舍，皆配合將相

關文宣張貼在宿舍明顯處，也同步公告於網頁上，其中

有5間學校於宿舍專頁公告宣導、另3間採校網行政專

區、性別友善專區公告宣導，提供專責人員窗口資訊；

本局也將持續督導學校精進。 

黃囇莉委員 

從資料中無法判斷學校實際遇有跨性別學生提出需求時，

會如何提供友善宿舍？是否能依學生性別認同來安排？倘

若在取得室友同意、室友家長同意，是否可安排住一起？

建議各校宜尊重學生意願與自主性。 

台灣伴侶權

益推動聯盟 

謝謝教育局以及各校努力進行措施精進與網站宣傳作為，

但部分成果照片較模糊，建議調整改善，以利委員檢視確

認。對於黃委員建議，在教育部性別友善宿舍指引，已明

確說明學校應尊重學生性別認同進行安排。在臺北市學校

環境空間及硬體設備限制下，很感謝學校能提供其他因應

作為。建議學校可適時向學生進行宣導，確保學生知悉相

關資訊，也能傳遞校方性別友善立場。 

韓宜臻委員 1. 衛理女中資料相當明確在網站提供性別友善宿舍作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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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窗口，但再興高中網站卻僅有性平、性平教育法宣

導文字，資料呈現相當不同。建議教育局請校方提供資

料時，應有一定規範內容或形式。 

2. 建議將友善宿舍指引流程，製作流程引導圖，提供學校

參考，或可將現有資料較完整的學校，作為示範榜樣。 

吳姿瑩委員 建議加強宣導並以公立學校作為示範榜樣。 

亞洲同志運

動聯盟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機關可以考慮突破性思維，例如以

寄宿家庭概念，結合私人資源，提供跨性別學生更多住宿

方式。 

邱浚祐委員 

各校提供資料中，大同高中網站僅公布教育部性別友善宿

舍處理原則及設置指引等法規資料，無從得知校方如何協

助跨性別學生，可參考景美女中清楚提供相關聯繫單位與

窗口資訊，建議學校能再進行修正與精進資訊內容。 

教育局 

1. 在硬體設備設限下，現7所公立學校中有3所學校之宿舍

可供一般學生申請，目前皆宣導保留宿舍空間，如跨性

別學生有相關需求可申請，但目前尚無申請案。 

2. 會將網站內容較完整之學校，提供給其他學校參考知

悉，同時將持續向學校宣傳，提升教職人員多元性別意

識，積極提供學生相關協助。 

主席裁示 

本案解除列管，請教育局依委員及團體建議，持續向公、

私立學校宣導與輔導，可提供優良示範範本供各校參考；

若未來有學生申請入住，請教育局提報本會分享。 

1130401/ 

警察局第一

線執勤人員

參訓與提升

多元性別平

等知能情形 

(警察局/民

政局) 

民政局 

本局於113年5月10日將本局編印之「認識同志、認識跨性

別及認識同志家庭」等電子檔及紙本摺頁，提供警察局轉

知所屬人員參考運用。 

警察局 

1. 本局於113年7月19、22、26日於公訓處辦理家庭暴力防

治業務研習班，包含多元族群的親密關係暴力、多元族

群的親密關係暴力等，調訓對象為本局各分局家防官、

社區家防官、本局各直屬隊員警同仁、另邀請本局轄內

署屬機關派員參訓，提升增加第一線同仁性別敏感度及

多元性別意識。 

2. 另本局已提報將多元性別相關課程納入下半年基層佐警

學科講習課程選項，強化第一線執勤同仁的多元性別意

識。 

台灣青少年

性別文教會 

因警察局辦理課程多為處理親密關係暴力，是否有提供第

一線警察人員面對多元性別社群時應如何應對之其他相關

課程？ 

台灣紅絲帶

基金會 

建議下半年講習課程，能增加前、後測機制，以掌握人員

知能提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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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伴侶權

益推動聯盟 

同意紅絲帶基金會意見，伴盟經常擔任公部門課程講師，

機關多會要求需提供測驗題目，以檢視學員學習成果。 

主席裁示 
本案解除列管，請警察局依團體代表建議，於下半年講習

課程增加前、後測驗，以檢視參訓人員學習成效。 

1130402/ 

盤點供民眾

填 寫 之 系

統、表單、

網頁，評估

可否於性別

欄 位 新 增

「其他」選

項。 

（性別平等

辦公室） 

性別平等辦

公室 

本辦公室已於113年7月12日函請本府各機關（構）就本府

供民眾填寫之系統、表單、網頁評估可否於性別欄位新增

「其他」選項。調查結果總計有276件，其中137件可於性

別欄位新增「其他」選項，餘139件無法新增，例如資料

須與身分證字號勾稽計95件、填報表單或系統由中央建置

計21件、申請對象為機構或法人7件、原表單或系統未設

置性別欄位6件、性別欄為開放式自填非勾選計5件、依法

規須填寫證件性別4件及其他1件。 

主席裁示 
本案持續列管，請性平辦持續追蹤檢視各機關性別欄位新

增情形。 

1130403/ 

召開2024年

第 6屆台灣

跨性別遊行

場地租借與

路線協調會

議。 

（民政局） 

民政局 

本局於113年8月16日召開「113年臺灣同志遊行暨臺灣跨

性別遊行跨局處協調會議」，協助主辦單位召集本府相關

機關，研議場地租借與遊行動線等協調事項，後續請遊行

主辦單位依規定提出申請。 

主席裁示 本案解除列管。 

1130404/ 

有關公托、

公立幼兒園

及非營利幼

兒園之招生

規範，明定

收養兒少之

戶籍不受限

制規定；研

議就學權及

招生序位相

關 配 套 措

施。 

（社會局 /

教育局） 

社會局 

1. 本市公辦民營托嬰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招生計畫已

納入收養家庭於「試行收養期」，兒童得不受設籍本市

限制之規定。本局於113年7月2日於本府托育制度管理

委員會提案討論，會議決議為考量收養家庭於媒合前已

經過經濟及親職能力之評估，故仍維持目前登記序位。 

2. 另有關收出養規範，中央刻正研修收出養相關辦法，並

已於6月份召開2次會議討論工作流程，惟尚未討論到有

關就學權益部分，另預計8月份尚有2次相關工作會議，

本局將適時提出討論 

教育局 

本局邀集專家學者、教保團體、兒童福利團體、家長團體

等代表，於113年5月10日召開第1次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

諮詢會議研議，並經113年8月6日召開之本市113學年度公

立及非營利幼兒園暨教保服務中心招生工作檢討會議決

議，同意將試行收養期幼兒納入招生簡章，另倘該幼兒具

幼生招生簡章所列優先入園條件，比照本市幼生可優先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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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志家

庭權益促進

會 

對於序位提升需要更審慎評估，本會深感理解，也謝謝2

個局處將相關規範明定納入簡章內；另建議可提供 QA 資

訊，讓家長能更快速瞭解自身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主席裁示 
本案解除列管，請教育局及社會局會後提供 QA資訊予同家

會參考。 

 

報告案二：臺北市政府營造友善同志環境實施計畫各局處113年4至6月辦

理情形。 

與會者發言摘述 

台灣伴侶權益

推動聯盟 

對於同志諮詢熱線提供之稱謂貼紙，是否僅在醫療院所宣傳使用？就

伴盟前陣子協助一位跨性別夥伴至臺北市戶所辦理性別變更登記，但

過程中受理的櫃檯同仁似乎不太確定如何稱呼當事人，同仁夥伴雖都

非常友善，但似乎可以再更貼心，建議是否可以擴大推廣使用稱謂貼

紙之範圍？ 

民政局 

當初是熱線與衛生局合作研議後，放置醫療院所使用。本局會持續辦

理民政團隊認識同志及跨性別相關課程，調訓戶所第一線服務及新進

同仁參訓，以提升人員知能。 

衛生局 
係由熱線提供，以加強醫事人員對跨性別的認識，提供友善醫療環

境。 

台灣青少年性

別文教會 

若稱謂貼紙設計無限制使用範圍，建議可以擴大推廣至市府第一線洽

公櫃檯使用。 

台灣同志家庭

權益促進會 

考量第一線服務不僅是公務人員，第一線機關多有安排志工協助抽號

引導，建議志工相關訓練納入多元性別課程。 

主席裁示 
請民政局向戶所同仁加強跨性別者相關指引宣導，另洽詢同志諮詢熱

線協會評估稱謂貼紙，擴大放置市府便民服務站之可行性。 

 

肆、 討論事項： 

討論案一：建請本府於現有法律諮詢資源中建置 LGBTQ+友善之律師名單及

提供友善服務（提案單位：性別平等辦公室） 

與會者發言摘述 

性別平等 

辦公室 

查本府法務局、勞動局、社會局、本市12區公所均有提供民眾免費

法律諮詢服務，主要以現場面談為主，亦有電話或遠距視訊諮詢，

主要由台北律師公會、基隆律師公會及法律扶助基金會輪派義務律

師駐點，或由個別單位長期合作或自行推薦之執業律師提供諮詢服

務。為使本府法律諮詢服務具 LGBTQ+友善度，建議調查目前合作單

位之律師是否有意願受標示為 LGBTQ+友善律師，或可提供 LGBTQ+議

題之法律諮詢服務，並可公告於各該單位之法律諮詢服務網頁資

訊；並於各該單位之法律諮詢服務網頁說明有提供 LGBTQ+友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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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法律諮詢；另建請由本辦公室發函台北律師公會、基隆律師公會

及法律扶助基金會，鼓勵執業律師響應本府 LGBTQ+友善法律諮詢服

務。 

法務局 

本局係與律師公會合作，並由律師公會就其會員律師意願進行安

排，因每次出席律師皆不同且會員人數多達數千位，較難由本局逐

一進行相關調查，建議性平辦可協調由公會協助調查；另針對建議

網頁新增 LGBTQ+友善服務資訊，本局配合辦理。 

亞洲同志運動

聯盟 
建議讓公會優先安排 LGBTQ+友善的律師。 

台灣伴侶權益

推動聯盟 

對於市府提供之法律諮詢，是否有 LGBTQ+社群接受服務之統計資

料？伴盟一直有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下半年將與全國律師聯合

會多元性別委員會，合作辦理律師培力訓練，以增進律師對於 LGBT

的認識與瞭解，後續如有相關資料也可以提供給法務局參考。 

法務局 

1. 考量本府服務場次固定，現行律師公會係按律師姓氏依序進行安

排，以維持會員公平性。 

2. 基於保護當事人隱私，目前法律諮詢統計並無調查當事人個人訊

息，亦無性別欄位統計，律師僅協助確認服務對象所諮詢之案件

類別，不會提供細部資訊。本局可評估是否增加同志及多元性別

相關議題諮詢類別，或如發生當事人反映律師有不友善情事時，

得協助向公會反映減班。 

勞動局 
本局現有法律諮詢服務與法務局辦理方式相同，係與公會、基金會

輪派律師提供服務，且案件內容多為勞資爭議相關。 

台灣紅絲帶基

金會 

建議現行如遇到當事人有其需求時，可協助轉介，或建議預先提升

律師對 LGBT的認識，進行相關培訓。 

主席裁示 
請性平辦函知台北律師公會、基隆律師公會及法律扶助基金會，鼓

勵律師響應本府 LGBTQ+友善服務，再行評估相關可行做法。 

討論案二：有鑒於校方缺乏對跨性別的基本知能，造成臺北市某高中要求

跨性別學生家長簽署明顯不合理、且違反性平法的同意書才准

許學生入學一事，建請臺北市教育局加強監督該校建構性別友

善措施的進度與內涵，並全面提升臺北市各級學校教職員對跨

性別的基礎認識以及培訓校園友善措施的具體做法（提案單

位：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與會者發言摘述 

台灣伴侶權益

推動聯盟 

1. 鑒於跨性別學生在申請入學臺北市某高中，竟遭校方要求家長和

學生共同簽署同意書，要求學生依生理性別穿著制服、參加活

動、健康檢查以及限制學生僅能使用性別友善廁所，若不簽署視

同放棄入學，明顯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在經過多方協

調，校方雖同意調整相關作為，學生也順利入學，但校方教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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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卻皆未具備對跨性別的認識，讓本會憂心該生在校是否能獲得

友善與積極協助。故建請教育局積極協助督導與追蹤該校是否落

實調整友善制度，包含改善校方性別二元分類制度，例如座位號

碼等，應強化教職員認識跨性別基本培訓，避免性別分組時產生

對該生敵意的環境，或暴露該生性別隱私。 

2. 教育部近年來已積極在各層面建構友善校園環境以維護跨性別學

生平等受教權，也提供各項指引與辦法，但顯見資訊並未確實傳

遞至各校。因此，建請教育局提出有效提升臺北市各校教職員對

跨性別的基礎認識，以及校園友善措施的具體做法。 

3. 另本會接獲本案家長反映後，隨即向臺北市性平辦反映，但未收

到市府相關回復；建議市府建立反映管道，讓訊息能更直接與快

速通報到權責機關。 

教育局 

由於個案學校第一次有跨性別學生入學，造成許多不妥適的應對與

規範，還請委員及代表見諒。本局在接獲反映後隨即由中教科聯繫

校方並召開會議，協助學生入學、調整相關作為，以提供更友善校

園環境。後續本局將以學安室作為聯繫窗口管道，如有其他機關轉

知反映校園性平事件，將提供相關協助。本局將持續向各級學校宣

導性平及多元性別議題，辦理教職人員研習等；後續也將追蹤個案

狀況，輔導校方檢討改進並精進各項友善作為。 

台灣同志家庭

權益促進會 

校園性別二分情形仍存在，例如規範限制學生應穿男裝、女裝制服

或制服本身顏色具性別刻板印象，亦有聽聞雖教育局規範學生得自

由選擇制服類別，但學生在購買時卻被校方人員制止等困境。建議

教育局強化對各校宣導多元性別友善，並檢視各校實際落實情形。 

黃囇莉委員 

本案同意書內容非常不合法規，教育部已將同志與多元性別納入相

關考評，教育局應加強各校性別平等教育的落實，實地到校評鑑與

檢視。 

教育局 

1. 依內控機制，將於9至10月派員至各校實地訪視，檢視各項性平相

關工作推動情形。 

2. 本案已向該校告誡未來同意書不得再有違反性平規範之相關不適

當文字及措施內容。另本局於5月29日已通函各校說明，學生校服

訂購單選項及文字敘述，應破除性別刻板印象並符合相關法令規

範；8月20日亦重申不應有男、女款式、文字、符號或傳統性別二

元刻板印象等情形，並應供學生自由選擇款式。 

吳姿瑩委員 

類似個案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已有多次討論與回報，顯見函文宣

導成效有限，建議教育局評估其他更精進處理方式，或以較嚴肅的

方式督導校方重視。 

亞洲同志運動

聯盟 

考量校方承辦人異動頻繁，應落實人員訓練，建議建置內部種子講

師人才庫，更能提供貼近業務需求之學習機會。 

台灣彩虹平權

大平台協會 

國教署111年函文係指不應限制學生個人選擇，但考量各校仍有以二

元性別來設計校服的情形，雖校服與各校特色、文化與校歷展現息

息相關，但仍建議未來可適當評估提供各校設計不分性別之單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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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等指引。 

台灣同志家庭

權益促進會 

確實校服設計還需有諸多評估考量等情形，但建議可參考部分實驗

學校校服採不分性別之單一款式，或能設計提供第三種款式供學生

自由選擇，破除制服與性別間的過度連結。 

邱浚祐委員 
以師大附中為例，制服顏色雖皆為白、藍色調，但仍僅提供2種款

式，即便提供學生選擇，卻仍會與性別二元產生連結。 

性別平等辦公

室 

本辦公室在接獲團體委員反映後，隨即於7月8日聯繫教育局性平窗

口，因同仁恰好公出，故另以電子郵件通知，但因本辦公室未收到

教育局回復後續處理情形而未持續追蹤列管。對於漏未回復委員相

關轉介情形，造成誤會，尚請委員見諒；本辦公室一直做為各委

員、團體與機關間聯絡窗口，未來也將持續扮演橋樑角色。 

主席裁示 

1. 本案請教育局個案協助，確實追蹤與督導學校精進友善作為。 

2. 請教育局持續辦理到校查核，落實教職人員認識多元性別教育訓

練。 

3. 請性平辦與各局處在接獲個案通報時，應主動、積極轉介權責機

關協助，並與團體、委員保持橫向聯繫。 

4. 考量制服設計攸關各校校風展現，宜先適當與校內相關代表進行

討論，待凝聚一定共識後再行評估。 

伍、 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開箱臺北市最新殯儀館影片，相關殯葬措施有性別刻板印象。

（提案單位：韓宜臻委員） 

與會者發言摘述 

韓宜臻委員 

臺北市懷愛館近期有新的開箱影片，為避免搞錯亡者身分，而製作

識別手環，但手環顏色卻呈現性別二元，甚至亡者化妝區亦僅區分

為男性與女性等，充滿性別刻板印象。建請殯葬處督導改善或評估

移除手環性別標示，另針對殯葬服務業者，應訂定性別平等相關評

鑑考核指標，以符合多元性別意識。 

民政局 

謝謝委員建議，洽殯葬處表示僅以男女劃分係因按照死亡證明書上

之性別欄位進行大體登錄，並避免後續發生錯認情形。本局將在與

殯葬處討論手環顏色精進作法，考量設置第3種手環；而目前化妝室

也會依亡者遺願或家屬要求，為亡者畫上他所認同性別的妝，一切

都尊重亡者與家屬。另針對殯葬服務業者提供性別平等相關措施，

已納入評鑑指標項目，並也有向業者進行性平教育訓練。 

主席裁示 
請民政局會後與殯葬處研議手環顏色精進作為，並將業者評鑑指標

提供委員參考。 

散會：下午4時10分 


